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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全面依法治国和加快法治中国建设过程中，地区经济的融合发展日益深入，区域协同立法既是地方法

制建设的必然结果，也是目前我国法治建设的一个创新领域。第二次立法法修改增设了区域协同立法制

度，这是对我国立法工作实践经验的总结与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贯彻。当下我国已形成了多样化的

区域协同立法实践，但立法工作机制、公众参与制度、区域内地方利益协调等方面还存在一定的问题。

区域协同立法制度的完善，应当重点从发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立法中的协调作用，加强公众参与制

度和完善政绩考核机制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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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comprehensively governing the country by law and speeding up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rule of law in China,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conomy is deepening, and re-
gional cooperative legislation is not only the inevitable result of local legal construction, but also 
an innovative field of legal construction in our country at present. The second amendment of the 
Legislation Law added the regional cooperative legislation system, which is the summary of the 
practical experience of our country’s legislative work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ational re-
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strategy. At present, a variety of regional cooperative legisl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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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es have been formed in our country, but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in the legislative 
work mechanism, public participation system, and the coordination of local interests in the region. 
The improvement of regional collaborative legislation system should focus on giving full play to 
the coordinating role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and its Standing Committee in legisla-
tion, strengthening the public participation system and improving th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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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3 年 3 月 13 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中

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的决定》，该法于 2023 年 3 月 15 日起实施，这是《立法法》施行以来第二次修

改。修改后的《立法法》增加了一条关于区域协同立法的规定，这将是区域协同立法首次被规定于《立

法法》。主要内容包括两个方面：第一，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设区的市、自治州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

常务委员会根据区域协调发展的需要，可以协同制定地方性法规，在本行政区域或者有关区域内实施[1]；
第二，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设区的市、自治州可以建立区域协同立法工作机制。虽然对区域协同立法

作出了规定，但是却不够深入。区域协同立法制度仍然存在许多不足之处，比如区域协同立法的工作机

制的制度规范、公众参与力度、地方利益协调等方面，有待于对这些问题进行探究从而推动其良性发展。 

2. 立法法修改前区域协调立法的规范依据 

2022 年 3 月 11 日修正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新增规定：“省、

自治区、直辖市以及设区的市、自治州的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区域协调发展的需要，可以开展协同立法”

“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设区的市、自治州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根据区域协调发展的需要，可

以开展协同立法”(第十条第三款、第四十九条第三款)。此次修改意味着在组织法层面，明确了地方人大

常委会有权行使协同立法权限，为区域协同治理的发展发挥了实际指导作用。本次对《地方各级人民代

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修改规定了区域协同立法制度，以立法的方式明确确立了享有区

域协同立法权的主体，即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设区的市、自治州的人大及其常委会[2]。与《地方各

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相较而言，第二次修改立法法，不仅规定了区域协同立法

权的权利主体为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设区的市、自治州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其实施范围

为本行政区域或有关区域，还对区域协同立法权的主体和区域协同立法工作机制建立主体作了统一规定，

对区域协同立法制度完善具有促进作用[3]。 
从构建法律制度体系的方面上讲，区域协同发展同样也是一个重要的宪法性问题。我国在 2018 年进

行宪法修改时把区域协同发展问题加入宪法之中，在宪法序言部分增加了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形成了

“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并指出“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

展”，其中就包括区域法治发展问题，“五位一体”的协同发展有赖于区域协同立法的进步。 
区域协同立法的设置目的是要与区域协调发展的需求相适应，也意味着从法律层面上正式开始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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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制度确立下来。从以上内容也可以看出该制度的发展还有待进一步加强，要想形成统一完整的法律制

度规范体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3. 《立法法》修改前区域协调立法的实施状况 

3.1. 京津冀区域协同立法 

自 2014 年，京津冀两市一省的人大积极开展立法工作以响应中央规划的号召，针对京津冀区域的协

同立法工作先后出台了一系列规范性文件。在协同机制上，京津冀三地合作模式得到初步发展，具体包

括法规清理常态化机制、联席会议机制、立法规划协同机制、协商沟通机制、学习借鉴交流机制等机制。

中共中央政治局于 2015 年 4 月 30 日召开会议，审议通过的相关文件规定了京津冀区域的整体定位和带

有三地特殊性各具特点的分别定位。据此，京津冀三地为推动本地区发展积极设立相关立法项目，尽全

力将区域协同立法工作切实落到实处，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区域协同立法的效率与规范性。京津冀地区

在制定三地的立法规划和年度计划时，要以考虑京津冀的协同发展为重点，除了满足自身要求以外还要

兼顾其他两个地区的发展。2017 年京津冀三地的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京津冀人大立法项目协同立法》提

出京津冀三地的重要立法项目由此三个地区共同协商作出规定。此外，在京津冀的协同立法工作上，我

国相关文件作出了明确指示要成立综合部门，以该地区的人大法制委和常委会法制工作机构组成，共同

推进立法工作。2020 年 1 月，京津冀三地的人大常委会分别通过了部分条例，虽然三省市属于分别立法，

但是他们对条例中的内容进行了一致协商，发挥出了共同立法的效果。 

3.2. 长三角区域协同立法 

长江三角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包括安徽省、江苏省、浙江省和上海市“三省一市”，本地区的协同

立法工作开展较早。有关长江三角洲地区协同立法的决议于 2007 年首次提出，由上海市、江苏省和浙江

省共同签订了《苏浙沪法制合作座谈会会议纪要》，三省市以协调立法的方式，共同探求地方协调发展

机制的新路径。随后在有关会议上提出了“三省一市大气污染防治地方立法协作”，也展现出长三角地

区协同立法实现了从无到有的突破。三省一市在此模式的基础上共同协商，所制定出的立法内容既有统

一规定，又有差异性。这是一种互补性的立法模式。2019 年 7 月，三省一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签署的有

关协议使立法协同机制在决策、协调和工作等层面得到完善，表明长三角地区人大对协同立法的高度重

视，协同立法工作也发展到了新的高度。2020 年 9 月，在浙江、上海、江苏三地人大常委会会议上分别

表决通过了对长三角地区生态环境建设的有关决定，此次《决定》是对长江三角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的

建设第一次作出法律性的决定。 

3.3. 粤港澳大湾区协同立法 

粤港澳地区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前沿地区，具有经济活力旺盛、对外开放程度高的特点，同时该地区

也对“一国两制”新实践的发展具有推动作用。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一直都注重对粤港澳大湾区的

发展和建设。港澳和珠三角地区早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发布实施之前就已经出现了各种程

度上的区域协同立法的实践。由于港澳地区属于英美法系，与珠三角地区的制度存在较大差异，因此粤

港澳大湾区协同立法存在比较多的框架协议，珠三角地区与港澳地区之间难以制定互相适应的地方性法规。 

4. 《立法法》修改后区域协同立法存在的主要问题 

4.1. 现有区域协同立法工作机制缺乏制度统一规范 

在《立法法》修改以前我国对区域协同立法就已作出规定，也就是《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

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及《宪法》，但是仅规定了开展协同立法工作的权限归属，有关于区域协同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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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机制等问题还没有作出具体的规定[4]。而修改后的《立法法》也仅宽泛规定了可以建立区域协同立

法工作机制的主体，同样没有对其内容作出相应规定。在开展区域协同立法工作中，需要各地主体在某

些工作上协商一致，以彼此之间的信任作为联系的纽带，形成一定的约束[5]。但由于行政区划和立法体

制的局限性，区域整合或合并并不具有可行性。与此同时，区域协同立法工作制度缺乏相应法律制度的

支撑，产生了一系列问题。如地方之间为加强协同立法，达成了一系列合作且签署具体协议，由于法律

并没有对区域协同立法工作制度进行统一规定，因此地方的区域协同立法合作进度较为缓慢，落实情况

较差。基于此类情况，党中央和国务院明确指出要进一步建立健全区域协调发展法律法规体系，在实际

工作中仍然需要对区域协同立法进行规范，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制度。 

4.2. 公众参与程度不足 

区域协同立法工作进展的程度与公众参与度息息相关，公众参与有助于推动区域协同立法工作的顺

利发展。一方面公众提出的合理诉求是区域协同立法得以推动的基础，只有符合公众期待的政策和规定

才可以得到良好的遵守。公众参与可以有效反映出公众的意愿，即使他们提出的意见未被采纳其中，也

会认同法规的制定，从而推动区域协同立法工作的有效展开。然而我国的公众参与制度从总体上来看还

是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在区域协同立法工作中注重公众参与的意识并没有完全形成，并且有关公众参与

区域协同立法工作的相关保障也未规定太多的程序性内容。虽然法律规定公众有权利在参与立法的过程

中提出自己的意见，但是并没有规定立法机关有义务必须采纳公众建议。因此在立法过程中公众的参与

立法权很有可能得不到重视，限制公众的立法参与权，从而使公众参与成为“花瓶”。另一方面，公众

对区域协同立法的参与程度较低的原因还包括，立法工作人员在区域协同立法过程中把重点放到了协同

上，在实务过程中对具体工作内容容易出现理解偏差的情况。参与立法的工作人员有时会忽略掉公众在

参与立法中的重要作用，将协同工作的范围局限在机关内部。 

4.3. 同区域内地方利益协调难度较大 

地方政府除了是地方利益集中代表以外，同样也是由经济人所组成的。因此地方政府也具有一定的

私利性，只有能对自己所在辖区内利益带来最大化，地方政府才会选择合作。当地方短期利益和区域整

体的长远利益发生冲突时，地方政府往往会选择地方利益而背离合作，这使得区域合作举步维艰[5]。区

域协同立法也是这样。地方政府的这种经济性和私利性使得在区域一体化过程中，既要与同一区域内的

其他地方政府进行竞争，又要与区域外的其他政府进行竞争。在此种竞争过程中，地方利益协调的难度

是比较大的。有些学者反复强调，共同法益才是协同立法的基本动机和出发点，政府之间的合作是协同

立法的重要动力机制[6]。这一观点虽然正确，但是就如今的发展情况而言，如何让地方政府为共同法益

自愿进行合作相当困难。 

5. 《立法法》修改后区域协同立法的解决路径 

5.1. 充分发挥立法主体在区域协同立法中的协调作用 

第一，要充分发挥全国人大及其专门委员会在区域协同立法工作中的指导作用。首先，全国人大可

以采用多种方法指导各地方的区域协同立法工作。比如在 2018 年在有关文件中提出的要求由各部局如财

政部、海关总署、民航局等协助京津冀地区的协同立法工作，随后有关机关进行了书面答复，这种中央

与地方的协调工作有利于区域协同立法的顺利开展。其次，全国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在各自职权范围内对

区域协同立法进行指导、协调。第二，应当充分发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领导和协调作用。全国人大常委

会应当加强对区域协同立法的协调工作，如《全国人大常委会 2020 年度立法工作计划》提到的“加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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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协调”中就有关于协调区域协同立法的内容。一方面，在制度建设上的立法要更为精细化，出台相应

的法律法规，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专业性和经验性较强的机关，立法技术较高，可以准确地指导区域协

同立法工作；另一方面，应当拓宽全国人大常委会与区域协同立法机关沟通渠道，运用多样化的方式提

升两者之间的联系，使得各区域能和谐有序的发展，促进区域协同立法协调工作的效率提升。 

5.2. 加强公众参与制度 

公众参与制度是与立法效果息息相关，关乎立法质量，是民主立法的直接渠道，因而在区域协同立

法的建设离不开公众参与制度。一方面，提高该区域协同立法的信息公开水平，畅通公众参与该项制度

的渠道，公民可以在相应机制的保障之下发表自己的意见，为立法机构提供自己的智慧方案。在区域协

同立法的过程中，公众对其了解的立法活动具有地域局限性，只对本区域内的有关信息熟知，因而，在

此意义上，提高其信息公开力度是很有必要的。另一方面，健全公众参与平台建设。公众参与区域协同

立法依赖于特定的平台，在此平台上，公众可以提出自己的建议和疑惑，为后续相关立法提供有益建议。

因而，相关机关应完善配套平台，为公众参与立法活动提供机制保障，推动公众参与制度迈向新发展。

第二，拓宽公众参与立法活动的渠道，提高公众参与立法的积极性。多样化的参与渠道可以更广泛的征

集到公众的意见，体现立法的真实性。比如，可以召开听证会和座谈会等会议，号召本地区的公众发表

意见。专家学者的意见也十分重要，要推动相关领域的学者和实践部门的专家进行科学立法。 

5.3. 完善政绩考核机制 

由于维系不同部门合作的相关激励机制尚未形成，回报的延时性与收益的不确定性在一定程度上也

导致了合作困境现象[7]。在区域政府之间的合作上也会出现这种现象。为了提高政府官员进行协同立法

的积极性，应当打破以单个行政区为单位的政绩考核机制，将区域合作内容纳入到政绩考核之中。从官

员晋升激励的角度而言，上级政府主要以下一级行政区域各项发展指标来考核提拔官员，从而对官员形

成一种晋升激励，在政治忠诚度很难具有区分作用的情况下，上级领导所倚重的是下级官员的政绩表现，

政绩中最核心的内容即是经济增长[8]。 
总之，在《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修改后，《立法法》也迎来了第二

次修改，对区域协同立法的规定进一步作出了补充。但作为一种全新的法律制度，其在立法工作机制、

公众参与制度和同区域内地方利益协调等方面仍有诸多完善空间。这一方面需要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发

挥在立法中的协调作用，另一方面需要加强公众参与制度，扩大信息公开，拓宽公众参与渠道，完善地

方政绩考核机制，进一步发挥法在区域协调发展过程中的引导、推动、规范和保障作用。随着我国法治

建设不断加强，公民法律意识也在不断提升，通过国家和公民个人的双重推动和努力下，区域协同立法

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区域协同立法可以推动区域性问题的解决，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中发挥出应有

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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